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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合

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8年12月4日、2018年12月20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的预案》。 详情请见公司于2018年12月5日、2018年12月6日、2018年12月21日、2019年1

月4日、2019年1月23日、2019年7月4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春风动力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春风动力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修订）的公告》、《春风动力2018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春风动力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春风动力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

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修订稿）》。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

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10月31日， 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3,499,911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2.604%，成交的最高价为21.66元/股，成交的最低价为16.62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70,658,452.50

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公司已披露的既定方案。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实施

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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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喜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不予核准多喜爱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吸收合并申请的决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多喜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发的《关于不予核准多喜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吸收合并

申请的决定》（证监许可[2019]2015号），决定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 ）于2019年9月26日举行2019

年第45次并购重组委会议，依法对公司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吸收合并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进行了审

核。

根据申请文件，并购重组委认为，标的资产资产负债率较高，经营性现金流和投资性现金流持续大

额为负，持续盈利能力和流动性存在不确定性，不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和

第四十三条的相关规定。 标的资产内部控制存在较大缺陷，会计基础薄弱，不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七条和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

并购重组委会议以投票方式对公司方案进行了表决，同意票数未达到3票，方案未获通过。根据《公

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59号）等有关规定，现依法对公

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吸收合并申请作出不予核准的决定。

公司董事会应当自收到上述决定之日起10日内对是否修改或终止本次方案作出决议，同时应当按

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上述决定，公司董事会将对本次方案进行认真、审慎研究，于收到此决定之日起

10日内对是否修改或终止本次方案作出决议，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多喜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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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5月14日，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七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等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亨通光电：2019-063号。

2019年5月30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等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亨通光电：2019-070号。

2019年6月6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

告书》 及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亨通光电：

2019-074号、2019-075号。

2019年6月20日， 公司实施了首次回购，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亨通光电：

2019-084号。

2019年7月2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具体内容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亨通光电：2019-087号。

2019年8月2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具体内容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亨通光电：2019-097号。

2019年9月3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具体内容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亨通光电：2019-106号。

2019年10月9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具体内容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亨通光电：2019-109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

（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

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止上月末的股份

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18,883,612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99%， 成交的最低价格15.22元， 成交的最高价格17.58元， 支付的总金额305,

852,585.77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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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2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1,

000.00万元人民币在江西南昌设立全资子公司江西独椒戏食品有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10月2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0）及《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公告

编号：2019-063）。

近日，江西独椒戏食品有限公司已办理完成相关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南昌县行政审批局

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21MA38YAGN2M

名称：江西独椒戏食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小蓝中大道66号

法定代表人：李军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9年10月31日

营业期限：2019年10月31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散货食品、农副产品的生产、销售及其他国内贸易；餐饮服务；农作物种

植；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除外）；城市配送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但国家禁止和限定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九年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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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赎回的情况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7月30日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 ）签订协议，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相关理财

产品。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1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19-045）。

该理财产品于近日到期，获得理财收益约人民币18.15万元，本金及收益均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

户。

二、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

特此公告。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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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部分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监事会主席拟自2019年9月30日至2020年3月31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

增持公司A股社会公众股份（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 本次增持金额合计将不少于人民币8,100万

元，不超过人民币9,720万元。 本次增持不设价格下限，上限为人民币22.9元。

●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2019年11月1日，公司接到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监事会主席（以下简称“上述人员” ）的通

知，上述人员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计增持100,000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028%。 本次增

持前，上述人员合计持有公司640,36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180%。 本次增持后，上述人员合计

持有公司740,36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209%。 截至2019年11月1日，上述人员合计已累计耗资

人民币107.82万元自愿增持公司股份100,000股。

●风险提示：

1.�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完毕的风险。

2.�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监事会主席采用自筹资金方式增持公司股

份，如资金不到位可能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完毕的风险。

一、本次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

部分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监事会主席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

可自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自2019年9月30日至2020年3月31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

增持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金额合计将不少于人民币8,1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9,720万元。 本次增持不

设价格下限，上限为人民币22.9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9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自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编号：2019-102）。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1.本次增持前，上述人员合计持有公司640,36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0.0180%。本次增持后，上述

人员合计持有公司740,36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0.0209%。 具体增持进展如下：

增持主体 职位

增持前持股

数量（股）

增持前持

股比例

（%）

增持数量

（股）

增持金额

（万元）

当前持股数量

（股）

累计自愿

增持金额

（万元）

蒋小忠 董事 135,900 0.0038 25,000 26.90 160,900 26.90

潘宁

监事会

主席

46,700 0.0013 20,000 21.52 66,700 21.52

刘源金

高级管

理人员

96,400 0.0027 25,000 27.07 121,400 27.07

李建宏

高级管

理人员

71,800 0.0020 10,000 10.79 81,800 10.79

张培峰

高级管

理人员

56,064 0.0016 4,500 4.84 60,564 4.84

陈东辉

高级管

理人员

48,700 0.0014 10,000 10.75 58,700 10.75

张贤

高级管

理人员

68,000 0.0019 5,500 5.95 73,500 5.95

截至2019年11月1日，上述人员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累计耗资人民币107.82万元自愿增持公

司股份100,000股。

3.�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第八十三条有关规

定，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常州美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车建兴先生、车建芳女士、陈淑红女

士、蒋小忠先生、陈东辉先生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截至2019年11月1日，上述人员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为2,499,160,5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70.3989%。

三、本次增持计划实施的风险

1.�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完毕的风险。

2.�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监事会主席采用自筹资金方式增持公司股

份，如资金不到位可能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完毕的风险。

四、其他事项

1.�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

2.�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的有

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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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风险提示：

由于行业竞争情况复杂，现阶段难以评估本公司区块链技术在行业中是否具备核心竞争力，且公

司区块链技术尚未大面积对外进行应用，尚未对外产生明显收益，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

风险。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10月29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9】

第376号），公司对问询函所提出问题进行了回复，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我部近期关注到相关媒体报道称，你公司首席架构师兼区块链团队负责人刘胜对外表示，公司区

块链团队经过多年探索研究，累计申请并公开区块链相关发明专利36项，并参与起草了《可信区块链：

区块链供应链金融行业系统应用规范》《区块链与供应链金融白皮书》等标准和白皮书。 你公司同时

透露，目前公司正在研发并孵化的新一版供应链金融系统，将进一步整合公司toB支付、账户体系、风险

控制等方面能力，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好、更安全的金融科技服务。公司区块链团队和自有商业保理公司

通过融合合作，已为多家大型核心企业及其产业链中的中小微企业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 我部对此表

示高度关注，请你公司认真核查以下事项并做出说明：

1、你公司36项区块链发明专利的研发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研发时间、研发投入、专利权属、专利应

用情况（若有）、是否具备应用前景。

【回复】

2015年底，公司子公司联动优势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联动优势” ）设立独立技术部门专门负责区

块链研究，初期部门成员25人，均为专业技术人员。 截至目前，公司区块链项目共计投入研发费用5,

400万。 联动优势于2016年加入金融区块链合作联盟，于2018年成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可信区块链

推进计划副理事长单位，并积极与联盟成员进行区块链技术、应用、标准、监管等多方面的交流和探讨。

在区块链底层和应用的研发过程中，公司积累了多项技术创新。 自2016年8月9日提交第1项专利申请

以来，联动优势作为单一申请人累计申请并公开了36项区块链相关发明专利，截至目前均已公开并进

入实审阶段，相关信息可以在国家知识产权相关网站查询。 前述专利涵盖了共识算法、交易处理、共识

算法测试、智能合约应用、应用等多个方面。 相关专利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申请号 当前状态

1 一种交易信息记录的方法与装置 201610648488.8 实审

2 一种保存方法和清算系统 201610727923.6 实审

3 一种获取交易数据的方法和装置 201610806518.3 实审

4 一种控制交易数据量的方法和装置 201610807039.3 实审

5 一种对写入区块链的交易数据的验证方法和装置 201610806550.1 实审

6 一种信息发送方法、处理方法及装置 201710496401.4 实审

7 一种信息发送方法、处理方法及装置 201710494820.4 实审

8 一种电子投票方法、终端设备以及区块链网络 201710361809.0 实审

9 一种云端存储数据的方法及服务器 201710567313.9 实审

10 一种区块链生成方法、数据验证方法、节点及系统 201710841223.4 实审

11 一种区块链生成方法、数据验证方法、节点及系统 201710842472.5 实审

12 一种索引库生成方法、数据验证方法、装置及平台 201710842459.X 实审

13 一种区块链生成方法、节点及系统 201710814229.2 实审

14 一种资产转移方法及装置 201811198220.4 实审

15 一种基于UTXO模型的交易方法及装置 201811502579.6 实审

16 一种记账方法及装置 201811319215.4 实审

17 一种交易数据的处理方法及装置 201811096156.9 实审

18 一种交易数据的处理方法及装置 201811094967.5 实审

19 一种一致性校验方法及装置 201811166767.6 实审

20 一种区块链的数据归档方法及装置 201811311190.3 实审

21 一种交易方法及装置 201811405661.7 实审

22 一种数据还原方法及装置 201811037338.9 实审

23 一种数据发送方法、数据存储方法及装置 201811037337.4 实审

24 一种数据重复发送方法、数据存储方法及装置 201811036879.X 实审

25 一种数据读取方法及装置 201811036864.3 实审

26 一种基于区块链的营销信息更新系统及方法 201811229040.8 实审

27 一种基于区块链的营销数据获取系统及方法 201811229070.9 实审

28 一种基于区块链的营销费用结算系统及方法 201811230322.X 实审

29 区块链共识算法测试方法、装置、计算装置和存储介质 201811354300.4 实审

30 区块链共识算法测试方法、装置、计算装置和存储介质 201811354913.8 实审

31 一种确定模型参数的方法及装置 201811315094.6 实审

32 一种获取模型参数的方法及装置 201811313450.0 实审

33 一种训练模型的方法及装置 201811314282.7 实审

34 一种获取模型参数的方法及装置 201811315103.1 实审

35 一种区块链智能合约的生效方法及装置 201811602952.5 实审

36 区块链智能合约的同步生效方法及装置 201811604786.2 实审

上述专利系由公司区块链团队在区块链技术领域多年研究探索的知识成果转化而来，均源自公司

的区块链、数字货币、监管科技等课题研究，以及区块链技术产品研发等过程，并已分别应用于联动优

势自主的区块链底层UChains、区块链中间层bs4chain以及相关区块链应用系统之中，如供应链金融

服务系统、存证溯源服务系统。这些知识产权成果能够对公司区块链软件形成一定的知识产权保护，并

带来一定的竞争优势，但除上述应用外，尚未有其他应用，也尚未有明显对外收益。

2、《可信区块链：区块链供应链金融行业系统应用规范》《区块链与供应链金融白皮书》的参与起

草公司名单情况，你公司在起草过程中是否起关键作用，并说明理由。

【回复】

《可信区块链：区块链供应链金融行业系统应用规范》：是以可信区块链推进计划的名义，由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牵头起草的团体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有9家，联动优势参与其中。

《区块链与供应链金融白皮书》：是以可信区块链推进计划的名义，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腾讯

金融科技、深圳前海联易融金融三家机构牵头编写的白皮书，另有9家支持单位参与编写，联动优势位

列其中。 联动优势主要参与该白皮书第三部分“区块链+供应链金融案例分析” 中第3个案例“联动优

势跨境保理融资授信管理平台” 的编写，同时负责对各单位相关案例进行全文整合、审查校验等。

3、你公司新一版供应链金融系统截至目前的研发情况，包括研发时间、研发投入、产出情况（若

有），该系统未来市场竞争情况，是否具备核心竞争力，该系统所采用核心技术是否不存在侵权的情

形； 该系统截至目前为大型核心企业及其产业链中中小微企业提供的供应链金融服务的具体情况，包

括收入情况，是否具备可持续性等。

【回复】

基于自主研发的区块链底层UChains，公司分别围绕跨境电商和核心企业两个细分的供应链金融

场景，已先后上线了跨境保理融资授信管理平台和海联金汇供应链金融服务系统，且经过一段时间的

运行使用，已积累了一些新的需求。 基于此，公司正在规划新一版供应链金融系统，将在前述已上线的

两个供应链金融服务系统基础上进一步升级和增强性能，以更好地整合公司在金融支付、账户体系以

及风险控制等方面优势和能力，从而为企业提供更好、更安全的金融科技服务。

该系统底层区块链模块系继续沿用公司自主研发的底层区块链系统———“UChains区块链底层平

台” ，该UChains系统已经获得软件著作权并已连续3年通过可信区块链功能测试，2019年测试结果将

在2019年11月拟召开的可信区块链峰会进行公布。 该系统系公司自主研发，截至目前，尚未发现该系

统有任何侵权情形。

该系统上层应用需求已确定，截至目前尚在研发过程中。由于该系统尚未进入应用阶段，尚未产生

收益，尚未为核心企业及其产业链中中小微企业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且最终是否能顺利应用也尚存

在不确定性，暂时无法评估收入及可持续情况。

4、结合行业发展情况以及项目进展状况等，补充说明你公司区块链技术在行业中是否具备核心竞

争力，你公司是否对此进行了充分的风险提示。

【回复】

公司自2015年底至今一直在区块链底层技术方面进行研究探索， 并在2016年8月提交第1项区块

链专利申请，并最终形成了底层区块链平台UChains，该底层系统在2017-2019连续3年通过中国信通

院的可信区块链标准测试。 截至目前，除下述两项系统已上线外，其余尚处于研发阶段，尚未正式进入

应用：

（1）围绕跨境电商的供应链金融系统———跨境保理融资授信管理平台，该系统系基于公司自主研

发的区块链底层UChains构建，且已上线并运行一年多，并在2018可信区块链峰会上被中国支付清算

协会和中国信通院联合评定为2018金融区块链创新应用优秀案例。该系统目前主要用于公司自有跨境

支付业务，尚未使用于外部业务，尚未对外实现收益。

（2）围绕核心企业的供应链金融系统———“基于区块链的海联金汇供应链金融服务系统” ，该系

统系基于公司自主研发的区块链底层UChains构建， 目前已在网信办完成首批备案 （京网信备

11010219195169690017号），该系统已上线并运用于公司自有保理业务，尚未使用于外部业务，尚未

对外实现收益。

风险提示：由于行业竞争情况复杂，现阶段难以评估本公司区块链技术在行业中是否具备核心竞

争力，且公司区块链技术尚未大面积对外进行应用，尚未对外产生明显收益，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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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期限

届满的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北京博升优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07月11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披露了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 ：

2019-079），公司股东北京博升优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升优势” ）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

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合计不超过37,420,056股（占本公司当时总股本的3%），具体内容详见该

公告。

公司于2019年10月31日收到博升优势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到期的告知函》，截至2019

年10月31日，上述减持计划的期限已届满，现将博升优势的股份减持实施情况披露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博升优势

集中竞价 2019/9/16 10.200 4,219,000 0.34

集中竞价 2019/9/18 10.354 1,017,300 0.08

集中竞价 2019/9/19 9.997 6,553,000 0.53

合计 10.100 11,789,300 0.95

注：股份来源为非公开定向增发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博升

优势

合计持有股份 282,090,222 22.68 270,300,922 21.7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39,257,086 19.24 270,300,922 21.74

有限售条件股份 42,833,136 3.44 0 0

注： 博升优势持有的42,833,136股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解除限售，并已于2019年9月25日（星期三）上市流通。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博升优势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

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博升优势本次减持公司股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3、博升优势的减持计划有关事项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本次实际减持情况符合此

前披露的减持计划。

三、备查文件

博升优势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到期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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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公司拟使用部分节余募集资金

和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金额最低不低于人民币4亿元（含），最高不

超过人民币6亿元（含）。 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8.20元/股（含），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为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2019年5月15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披露了《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19-059）。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

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10月31日， 公司已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25,799,400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07%，最高成交价为9.3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6.27元/股，成

交总金额为197,949,632.06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

方案。

二、其他说明

1、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19年5月17日）前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85,552,

800股。 公司每5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

计成交量的25%（即21,388,200股）。

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 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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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18）晋01民初1124号、（2018）晋01民初1125

号、（2018）晋01民初1130号、（2018）晋01民初1132号、（2018）晋01民初1133号、（2018）晋01民

初1134号、（2018）晋01民初1184号、（2018）晋01民初1185号、（2018）晋01民初1186号、（2018）

晋01民初1187号、（2018）晋01民初1206号、（2018）晋01民初1207号、（2018）晋01民初1208号、

（2018）晋01民初1209号、（2018）晋01民初1210号、（2018）晋01民初1211号、（2018）晋01民初

1220号、（2018）晋01民初1222号、（2018）晋01民初1223号、（2019）晋01民初143号、（2019）晋

01民初145号、（2019）晋01民初237号、（2019）晋01民初295号、（2019）晋01民初354号、（2019）

晋01民初370号、（2019） 晋01民初446号、（2019） 晋01民初447号、（2019） 晋01民初528号、

（2019）晋01民初586号、（2019）晋01民初669号、（2019）晋01民初671号、（2019）晋01民初822

号、（2019）晋01民初823号《民事判决书》。

二、有关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自2018年9月22日至今多次发布了关于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的《关于诉讼事项的公

告》和《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详情请见：公司自2018年9月22日至今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

关 公 告 （ 公 告 编 号 ：2018-097、2018-102、2018-114、2018-120、2019-02、2019-09、

2019-019、2019-021、2019-023、2019-028、2019-029、2019-030、2019-030、2019-038、

2019-039、2019-041、2019-042、2019-044、2019-045）。

三、判决及裁定情况

1、关于（2018）晋01民初1124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197,405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纪华

投资损失人民币39,481元；驳回原告李纪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2、关于（2018）晋01民初1125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213,540元。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杨开勇

投资损失人民币42,708元；驳回原告杨开勇的其他诉讼请求。

3、关于（2018）晋01民初1130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95,593.81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苏萍

投资损失人民币21,750.81元；驳回原告刘苏萍的其他诉讼请求。

4、关于（2018）晋01民初1132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22,338.59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花荣投

资损失人民币5,016.21元；驳回原告花荣的其他诉讼请求。

5、关于（2018）晋01民初1133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59,158.08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奇仕

投资损失人民币22,412.74元；驳回原告李奇仕的其他诉讼请求。

6、关于（2018）晋01民初1134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96,442.5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奇冬

投资损失人民币19,288.5元；驳回原告李奇冬的其他诉讼请求。

7、关于（2018）晋01民初1184号《民事裁定书》

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129,518.12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恒同

投资损失人民币25,903.62元；驳回原告王恒同的其他诉讼请求。

8、关于（2018）晋01民初1185号《民事裁定书》

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112,327.96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倪鸿飞

投资损失人民币22,465.59元；驳回原告倪鸿飞的其他诉讼请求。

9、关于（2018）晋01民初1186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89,839.12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都桂琴

投资损失人民币17,967.82元；驳回原告都桂琴的其他诉讼请求。

10、关于（2018）晋01民初1187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46,601.96元。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玉丰

投资损失人民币9,320.39元；驳回原告李玉丰的其他诉讼请求。

11、关于（2018）晋01民初1206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27,305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陈连东

投资损失人民币5,461元；驳回原告陈连东的其他诉讼请求。

12、关于（2018）晋01民初1207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49,684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珑投

资损失人民币9,936.8元；驳回原告王珑的其他诉讼请求。

13、关于（2018）晋01民初1208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57,038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周敏投

资损失人民币11,407.6元；驳回原告周敏的其他诉讼请求。

14、关于（2018）晋01民初1209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308,310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陆兆平

投资损失人民币61,662元；驳回原告陆兆平的其他诉讼请求。

15、关于（2018）晋01民初1210号《民事裁定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13,458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峰投

资损失人民币2,691.6元；驳回原告刘峰的其他诉讼请求。

16、关于（2018）晋01民初1211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7,265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龙守红

投资损失人民币1,453元；驳回原告龙守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17、关于（2018）晋01民初1220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41,076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存信

投资损失人民币10,130.4元；驳回原告王存信的其他诉讼请求。

18、关于（2018）晋01民初1222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130,174.49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赵红梅

投资损失人民币30,375元；驳回原告赵红梅的其他诉讼请求。

19、关于（2018）晋01民初1223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131,837.88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陈建华

投资损失人民币12,696.4元；驳回原告陈建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20、关于（2019）晋01民初143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5,378,697.42元；被告承担本案诉

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桐桐

投资损失人民币1,061,511.78元；驳回原告李桐桐的其他诉讼请求。

21、关于（2019）晋01民初145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5,111,118元。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贾月投

资损失人民币1,022,223.6元；驳回原告贾月的其他诉讼请求。

22、关于（2019）晋01民初237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331,943.56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杰投

资损失人民币66,388.71元；驳回原告李杰的其他诉讼请求。

23、关于（2019）晋01民初295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60,145.23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梁方芳

投资损失人民币12,029.05元；驳回原告梁方芳的其他诉讼请求。

24、关于（2019）晋01民初354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102,589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海斌

投资损失人民币20,517.8元；驳回原告王海斌的其他诉讼请求。

25、关于（2019）晋01民初370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18,614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梅松投

资损失人民币3,722.8元；驳回原告梅松的其他诉讼请求。

26、关于（2019）晋01民初446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26,749.39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张广杰

投资损失人民币5,349.88元；驳回原告张广杰的其他诉讼请求。

27、关于（2019）晋01民初447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38,237.92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海军

投资损失人民币7,647.58元；驳回原告刘海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28、关于（2019）晋01民初528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8,280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姜燕投

资损失人民币1,656元；驳回原告姜燕的其他诉讼请求。

29、关于（2018）晋01民初586号《民事裁定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331,144.35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琪峰

投资损失人民币66,228.87元；驳回原告李琪峰的其他诉讼请求。

30、关于（2019）晋01民初669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33,881.63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陈之凯

投资损失人民币6,776.33元。

31、关于（2019）晋01民初671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50,155.11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高洪斌

投资损失人民币10,031.02元。

32、关于（2019）晋01民初822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317,977.71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戴汉球

投资损失人民币63,461.39元。

33、关于（2019）晋01民初823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22,055.26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闫杰投

资损失人民币4,406.9元。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公告之日，本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共收到部分股民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112起，法院下达一审判

决书97份（涉及公司赔偿金额共计7,440,544.38元）、民事裁定书3份。

针对一审判决，公司将向法院提起上诉。 因此，上述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对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尚不确定。

六、备查文件

（2018）晋01民初1124号、（2018）晋01民初1125号、（2018）晋01民初1130号、（2018）晋01民

初1132号、（2018）晋01民初1133号、（2018）晋01民初1134号、（2018）晋01民初1184号、（2018）

晋01民初1185号、（2018）晋01民初1186号、（2018）晋01民初1187号、（2018）晋01民初1206号、

（2018）晋01民初1207号、（2018）晋01民初1208号、（2018）晋01民初1209号、（2018）晋01民初

1210号、（2018）晋01民初1211号、（2018）晋01民初1220号、（2018）晋01民初1222号、（2018）晋

01民初1223号、（2019）晋01民初143号、（2019）晋01民初145号、（2019）晋01民初237号、（2019）

晋01民初295号、（2019） 晋01民初354号、（2019） 晋01民初370号、（2019） 晋01民初446号、

（2019）晋01民初447号、（2019）晋01民初528号、（2019）晋01民初586号、（2019）晋01民初669

号、（2019）晋01民初671号、（2019）晋01民初822号、（2019）晋01民初823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

600077

证券简称：宋都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83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9年10月23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并于2019年11月1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

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10月末，公司未进行回购股份。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

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

600211

证券简称：西藏药业 公告编号：

2019-063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分别于2018年12月3日、2018年12月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2018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于2019年1月5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19-001）。 2019�年4月26日，公司首

次实施了回购股份， 于2019年4月27日发布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8）。2019年9月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于2019年9月10日发布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修订稿）》（ 公告编号：2019-055）。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

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在2019年10月期间，本公司未进行股份回购。 截至2019年10月31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2,520,746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1.40%， 成交的最高价为38.98元/股， 成交的最低价为

29.149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85,005,429.97元（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公司已披露的回购方案,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

份实施细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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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渝开发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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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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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为提高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水平，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本公司将于2019年11月6日

（星期三）15：00—17：00，参加重庆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深圳市全景网络

有限公司举办的“重庆辖区2019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接待日活动将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

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网（ http://www.p5w.net）进入本公司互动平台参与互动交流，本公

司高管届时将与投资者进行网上交流和沟通。

公司出席本次活动的人员有：董事、总经理王安金先生，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谢勇彬先生，财务

总监官燕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

603477

证券简称：振静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46

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再次延期

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9年9月24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函

【2019】2789号《关于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6）。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准备《问询函》的回复工作。 为确保《问询

函》回复内容的准确与完整，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回复，并于2019年10月10日、10月18日、

10月25日披露了《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公告编

号：2019-035）、《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再次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9）和《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再次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 公告编号：2019-042）。

鉴于《问询函》涉及内容较多，相关工作量较大，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部分问题仍需进一步补充、完

善，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回复，预计将不晚于2019年11月9日披露对《问询函》的回复。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网站、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

600373

证券简称：中文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19-062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文传媒” ）于2018年10月26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2018年11月12日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了《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等相关议案。 并于2019年3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部分内容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刊登的《中文传媒关于调整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

部分内容的公告》《中文传媒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报告书（修订稿）》以及2019年6

月18日刊登的《中文传媒关于实施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

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10月31日收盘，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22,738,506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1,377,940,025股）的比例为1.6502%。 购买成交的最高价为13.79元/股，最

低价为12.43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298,669,750.74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

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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